
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解读 

 

一、 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出台背景 

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、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

的总体要求，推动重大技术装备创新应用，2015 年 3 月，财政部、工业和信息

化部、保监会联合印发《关于开展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试点工

作的通知》，确定从 2015 年起开展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试点

工作。政策出台至今已累计为企业发放近 40 亿元的现金补贴。 

      重大技术装备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。由于其技术复杂、价值量大，

且直接关系用户企业生产经营，在首台（套）产品使用过程中存在一定风险，面

临市场初期应用瓶颈。建立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，是发挥市场

机制决定性作用、加快重大技术装备应用推广的重要举措，对于促进装备制造业

高端转型、打造中国制造升级版具有重要意义。 

  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坚持“政府引导、市场化运作”原则，

由保险公司针对重大技术装备特殊风险定制综合险，装备制造企业投保，中央财

政适当补贴投保企业保费，利用财政资金杠杆作用，发挥保险功能，从而降低用

户风险，加快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。 

二、 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的定义 

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是指经过创新，其品种、规格或技术参数等有重大

突破，具有知识产权但尚未取得市场业绩的首台（套）或首批次的装备、系统和

核心部件。 

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综合险包括： 



质量险：因产品质量缺陷导致用户要求修理、更换或退货的风险； 

责任险：因产品质量缺陷造成用户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风险。 

    保险费计算方式：按年投保，保险费=装备订单合同金额*3% 

三、 补贴对象及形式 

补贴对象： 

对制造《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》内装备且投保首

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综合险的企业。 

补贴形式： 

中央财政按照不超过 3%的费率和年度保费的 80%予以补贴。补贴时间

按保险期限据实核算，原则上不超过 3 年。 

例如：某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制造的 A 设备，投保了首台套重大技术装

备综合保险，年保费为 1000 万元，且 A 设备同时符合当年的《目录》的名称和

技术参数要求，即可向工信部申请 1000 万*80%=800 万的财政补贴，原则上

可连续投保 3 年，连续申请 3 年的财政补贴。 

四、 对装备制造企业的积极影响  

1. 国家政策支持，80%的中央财政补贴； 

2. 企业风险转移，大型装备潜在风险； 

3. 促进企业销售，提升用户使用信心； 

4. 降低保修成本，提升企业产品成本竞争优势； 

5. 加快资金周转，逐步替换销售质保金 

五、 企业申请补贴资料 

企业产品需符合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内所公示的产品



名称与主要技术指标；持有相应产品自主知识产权；申请企业应为中国企业。 

补贴申请材料包括： 

1. 企业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； 

2. 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制造方和用户方所签订的正规合同复印件； 

3. 保单及保险费发票复印件； 

4. 产品知识产权的相关证明材料，若涉及多个单位的，应提交与产品技术归

属及权限的相关证明材料； 

5. 省级以上产品质量管理部门认可机构出具的产品检测报告； 

6. 本领域国家一级资质机构出具的产品查新报告； 

7. 其他需要补充的有关证明材料。 

六、 申请流程 

 


